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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 法 會 CB(2)2077/99-00(01)至 (03)及 CB(2)2153/
99-00(01)號文件 )

委員察悉，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曾向法案

委員會提交一份意見書。

2. 副法律政策專員告知委員，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
稱 “平機會 ”)前一天晚上曾再向政府當局提交一份意見
書。應主席之請，副法律政策專員向委員簡介其中重點。

他表示，平機會在其意見書中引述一些法律學者及法官

的言論，顯示他們對女性存有性別偏見，認為女性的證

供基本上不可靠。

3. 陸恭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總結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對建議廢除佐證規則的意見。主席記
得，大律師公會所持的部分反對理由是，香港的被控人

無權經陪審團審訊。此外，香港成文法中規定需要佐證

支持的 7項性罪行的最高刑罰較英格蘭的刑罰高。副法律
政策專員補充，大律師公會其中一個論點是，佐證警告

無須複雜，亦不必一成不變，大律師公會的論點是，法

律並無硬性規定用作警告陪審團的措詞形式。大律師公

會亦認為，鑒於香港陪審團的成員須具有預科或以上的

教育程度，他們應不難明白主審法官對有關佐證的指

示。

4. 然而，副法律政策專員指出，香港高等法院在

審訊性罪行時，主審法官不僅須作出佐證警告，還須解

釋何謂有佐證證據及何等證據可用作佐證。如果法官沒

有在有需要時作出佐證警告，或向陪審團錯誤陳述佐證

規定，定罪一般會被上訴推翻。上訴法院可下令案件重

審，甚至將被告無罪釋放。

5.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大律師公會提出的另一

個論點是，建議廢除佐證規則會妨礙性罪行被控人獲得

足夠保障。副法律政策專員解釋，廢除佐證規則後，法



經辦人／部門

3

官在處理性罪行的證據時，仍須像對待別類罪行的證據

一樣，審慎加以評估，同時亦須判斷投訴人的證供是否

屬實。他重申，沒有理由應特別針對性罪行的受害者，

對其證供施加額外規定。他繼而提述副刑事檢控專員在

上次會議上所引述有關被強姦的人同時被搶劫的案例。

他表示，該案例顯示佐證規則所引起的荒謬之處是，根

據現行法例，受害人就強姦所提的證據需要佐證，但就

搶劫所提的證據卻不用。

6. 副法律政策專員又請委員注意，在英格蘭，有

關性罪行的佐證規則已於 1994年廢除，但規則廢除後，
有人被錯誤指控的案件並未見大幅增加。

7. 副刑事檢控專員表示，政府當局曾詳細研究聯

合王國 (下稱 “英國 ”)法律委員會對該事的意見。他重申，
佐證規則所依據的假設是女性善於虛構事實，很可能會

造被性侵犯的故事。但其他司法管轄區所得的結論

是，並無理據支持應將該項假設保留，因此，其有關規

則已被廢除。副刑事檢控專員表示，香港若保留該等規

則，即無異表示香港女性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女

性傾向於 造該類指控。他又特別指出，香港已經廢除

須就兒童和從犯所提證據作出佐證警告的規定，而他們

亦同樣被指為 “可疑 ”的證人。

8. 主席詢問，廢除佐證規則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

不會妨礙法官在需要時作出佐證警告。副刑事檢控專員

答稱不會，他並補充表示，如果某宗案中的特定事實證

明有理由就證人所提證供作出警告，則有關的法官有責

任作出該警告。他表示，英格蘭在廢除佐證規則後審理

某些案件時，亦出現此情況。

9. 陳婉嫻議員察悉，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強

烈認為應先將現時的建議交法律改革委員會 (下稱 “法改
會 ”)研究，她詢問政府當局因何沒有這樣做。副法律政
策專員答稱，早在 1993至 1994年度，當政府當局就廢除
有關從犯及兒童證人的佐證規則草擬修訂法例時，亦曾

檢討性罪行受害者的情況。政府當局在 1995年就廢除性
罪行的佐證規定草擬對《證據條例》的修正案時，亦再

仔細研究該事；此外，政府當局就現行建議向 40多個機
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大部分機構對建議表示支持。副法

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局認為，將該事項交由法改會

研究，法改會也不會有任何新資料補充。政府當局的意

見是，立法會議員應可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詳細資料就

條例草案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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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然而，陳婉嫻議員表示，她雖然支持條例草案，

但認為政府當局數年前便應將條例草案提交法改會研

究。主席進一步詢問，如果要求法改會檢討該事項，法

改會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對該等建議的討論。副法律

政策專員回答時重申，建議雖未經法改會審議，但政府

當局已在參考海外經驗後對該事作過廣泛研究，而律政

司亦曾予以深入研究。政府當局由於已具體回應大律師

公會提出的各點事項，因此認為無須將該事提交法改會

研究。事實上，副法律政策專員認為，相對於廢除從犯

和兒童所提證據的佐證規則，建議將有關性罪行受害者

證據的佐證規則廢除的理據更為充分。他注意到，法改

會有大量問題須予審議，若將廢除佐證建議提交法改會

研究，估計可能要延遲數年才可實施。他又提醒委員，

由於法改會並不屬於政府部門，政府當局不能要求法改

會優先處理該等建議。

11. 副刑事檢控專員補充，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

中提出的事項，事實上亦是英國法律委員會曾在 1994年
詳加研究的事項。他指出，香港的法改會不能就大律師

公會對該建議的反對意見提出解決方法，他也相信，法

改會亦只會作出與英國法律委員會所作出的相同結論。

他表示，如果將廢除佐證建議提交法改會研究，可能要

延遲兩至 3年才可落實。

12. 經商議後，委員接納政府當局的解釋，同意不

堅持將該事提交法改會研究，並一致對條例草案表示支

持。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13. 主席提述條例草案第 3條時表示，法案委員會一
直認為不應以相應修訂的方式實施有關廢除佐證成文法

規定的建議。他指出，英國是以主體條文而非相應修訂

的方式廢除同類性罪行證據須有佐證支持的成文法規

定。副法律政策專員答稱，這是因為擬廢除的條文是屬

於《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的條文。另一方面，《證
據條例》 (第 8章 )亦須予以修訂，藉以廢除須作出佐證警
告的普通法規定。他請委員注意，由於涉及兩條條例，

政府當局要以主體條文的方式廢除性罪行證據須有佐證

支持的成文法規定，便須提出兩條不同法案以廢除有關

規定。高級政府律師補充，如果委員信納條例草案第 2及
3條互有關連，則以相應修訂的方式廢除性罪行證據須有
佐證支持的成文法規定的建議安排，是完全可以接受

的。助理法律顧問 3證實，無論按此安排還是以主體法例
的方式廢除該成文法規定，效力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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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助理法律顧問 3告知委員，她較早前曾要求政府
當局澄清是否需要在條例草案中增訂保留條文，訂明廢

除第 200章就各項特定性罪行證據須有佐證支持的成文
法規定，並不適用於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已展開的審訊及

初級聆訊。她表示，政府當局的答覆是並無必要制訂保

留條文，因為根據一般法定釋義原則，除非明文規定，

否則成文法則 (特別是影響刑事責任者 )並無追溯力。該項
原則亦反映於《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23(c)條。

II. 日後的工作日後的工作日後的工作日後的工作

15. 委員及政府當局同意在 2000年 6月 21日恢復條
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4日


